
证券代码：002482         证券简称：ST广田        公告编号：2023-025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诉讼及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未开庭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金额：暂合计 36,763.97 万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案由于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暂无法准确估计具体影响金额。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田集团”）于近日收到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2023）粤 0303 民初 5265 号】、【（2023）

粤 0303 民初 5270 号】、【（2023）粤 0303 民初 5730 号】、【（2023）粤 0303 民初

5739号】、【（2023）粤 0303民初 5744号】、【（2023）粤 0303民初 6382号】、【（2023）

粤 0303 民初 6391 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浦

发银行”）起诉公司质押合同纠纷七案分别于 2023 年 3 月 9 日、2023 年 3 月 16

日、2023 年 3 月 23 日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罗湖法院”）立案。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案件尚未开庭。 

 

一、本次新增诉讼的情况 

（一）受理机构及所在地：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二）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被告：公司、第一大客户及其项目公司 

（三）案由：流动资金借款质押合同纠纷 

（四）诉讼请求 



1、判令公司以质押的合计 172 张第一大客户商业承兑汇票对《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项下所欠原告的借款本金合计 31,912.29 万元及对应利息、罚息、复利

承担质押责任，原告对广田集团质押的 172 张商业承兑汇票享有质权，并对 172

张商业承兑汇票票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2、判令其他被告即第一大客户所属项目公司向原告支付 172 张商业承兑汇

票票据款本金 36,742.19 万元及利息。 

3、本案诉讼费、律师费 21.77 万元（每案 3.11 万元）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

用由被告共同承担。 

诉讼总金额暂合计为 36,763.97 万元。 

具体案件明细如下表所示： 

序号 案号 
借款本金

（万元） 

质押票据金

额（万元） 

质押票据

张数 

诉讼金额

（万元） 

1 
【（2023）粤 0303

民初 5265 号】 
4,900.00 5471.55 16 5474.66 

2 
【（2023）粤 0303

民初 5270 号】 
4,900.00 5568.13 23 5571.24 

3 
【（2023）粤 0303

民初 5730 号】 
5,000.00 5632.55 38 5635.66 

4 
【（2023）粤 0303

民初 5739 号】 
9,900.00 

7181.21 31 7184.32 

5 
【（2023）粤 0303

民初 5744 号】 
4056.58 23 4059.70 

6 
【（2023）粤 0303

民初 6382 号】 
4,312.29 5,581.65 34 5,584.76 

7 
【（2023）粤 0303

民初 6391 号】 
2,900.00 3,250.52 7 3,253.63 

合计 31,912.29 36,742.19 172 36,763.97 

 

二、案件基本情况及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2021 年 10 月 28 日、2021 年 10 月 29 日、2021 年 11 月 17 日、2021 年 11

月 18 日、2022 年 1 月 5 日、2022 年 1 月 11 日，公司先后与浦发银行签订了 6



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浦发银行为公司发放贷款合计 32,600 万元。合同

签订后，浦发银行依约向公司发放贷款。截至目前，公司尚欠本金 31,912.29 万

元。 

为保障债务的履行，2021 年 10 月 28 日、2021 年 10 月 29 日、2021 年 11

月 17 日、2021 年 11 月 18 日、2022 年 1 月 5 日、2022 年 1 月 11 日，公司分别

与浦发银行签订了 6 份《权利质押合同》，公司以持有的 172 张第一大客户商业

承兑汇票为上述债务提供质押，质押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利息（包括利息、罚息

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

用、以及质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等。 

公司与浦发银行就质押汇票在中国人民银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了质押

登记，质押权人登记为浦发银行。 

因公司资金紧张，未能按期向浦发银行偿还贷款利息，产生违约，浦发银行

已就《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债权向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罗湖法院已作

出一审判决，判令公司还款。此外，浦发银行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发起提示付

款被第一大客户拒付。 

鉴于上述情况，浦发银行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目前本案

尚未开庭及作出审理结果，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三、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流动资金借款质押合同纠纷案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其他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行

了统计，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告如下： 

（一）其他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自前次披露《关于新增诉讼及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号：2023-021）

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过的诉讼/仲裁案件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

个月内新增累计诉讼、仲裁事项涉案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3,686.63 万，约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7.03%，均为被诉案件。 

本次披露的其他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单项

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初步统计，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诉讼、仲裁事项累计未

结案金额总计约 550,786.2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049.60%。其中，作为原告的案件涉及金额约为 254,049.47 万元，包括主诉公司

原第一大客户的相关案件金额合计约为 76,478.03 万元；作为被告的案件涉及金

额约为 296,736.75 万元。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鉴于部分案件处于尚未开庭审理、尚未出具判决结果、判决结果尚未生效等

阶段，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

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开庭传票、起诉状等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一日 

 

 

 

 

 

 

 

 

 

 

 

 

 

 

 

 

 

 



附件一：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说明：本表仅列示涉案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以上的案件 

序号 公司缴费立案时间

或收到应诉通知书/

传票 

时间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事由 涉及金额 

（万元） 

审理机构 进展 

情况 

1 2023 年 3 月 28 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第一大客户所

属项目公司 

信用证质押合同

纠纷 
1,138.63 

深圳市罗湖区

人民法院 
一审中 

2 2023 年 3 月 28 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第一大客户所

属项目公司 

信用证质押合同

纠纷 
1,136.59 

深圳市罗湖区

人民法院 
一审中 

3 2023 年 3 月 29 日 

新宁县蔚旭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湖南金桥建设有

限公司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1,048.08 

湖南省新宁县

人民法院 
一审中 

注：其他小额诉讼案件共 15 件合计 363.33 万元，均为涉案金额 1,000 万元以下的案件。 

 


